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
绩效评价情况报告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支出责任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们根据《蓝山县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，结合我局的具体情况，认真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我部门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单位概况
蓝山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内设机构包括：综合办公室、法制股、数字城管指挥中心、控违拆违办公室、广告管理办公室、渣土管理办公室、市政设施管理股、废弃物处置和给排水管理股8个职能股。
人员编制101人，实际在职干部职工71人，退休29人。车辆编制0台，执勤执法车6台（不占编制），高空作业车1台（用于路灯维修）。
（二）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
制订组织实施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、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城市照明、户外广告、城市道路、桥涵、供气、给排水（含二次供水）、热力燃气、公共停车场等市政公用设施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为维护城市公用设施、城市市容市貌、美化环境卫生提供管理保障。
（三）部门整体收支出概况:2024年部门收支完成情况：2024年度本部门安排预算收入1690.68万元，安排预算支出        1690.68万元；
1、收入：决算总收入1690.68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690.68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；
2、支出：决算总支出1690.68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支出1690.68万元，主要用于城乡社区（类）支出。
二、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管理情况
1、根据上级文件批复，2024年我部门预算支出 1690.68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 1068.37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83.05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.28万元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控制数14.7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经费（公车运行维护费）14.76万元。
2、基本支出决算执行情况：2024年我部门决算支出    1690.68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1068.37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83.05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.28万元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控制数14.7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经费（公车运行维护费）14.76万元。
（二）“三公经费”支出和使用情况
1、2024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数23.0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5.5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17.5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2、2024年“三公经费”执行情况：2024年“三公经费”决算数14.76万元，其中：其中：公务接待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用车运行费14.76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
3、2024年我部门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支出，比上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有所增加，因6辆执法执勤用车维修维护费增加。
（三）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我部门项目绩效目标为296.96万元，实际执行   296.96万元，主要用于林荫路建设项目，市政维修，城内道路标识线重新补划等。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4、 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我单位通过组织实施全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、市容市貌、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城市照明、户外广告、城市道路、桥涵、供气、给排水（含二次供水）、热力燃气、公共停车场等市政公用设施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，为维护城市公用设施、城市市容市貌、美化环境卫生提供管理保障。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预算编制有待优化。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项目有的存在差异，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。固定资产管理方面还需进一步严格优化。



